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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
清盤呈請

本公告係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

部內幕消息條文（上市規則所界定者）所發佈。

本公告與本公司於2019年9月17日之公告有關，即本公司向開曼群島大法院（「大法院」）
申請之認可令，認可本公司請求的股東將其所持有的股份轉入香港中央結算（代
理人）有限公司，即存入香港聯交所中央結算系統的股份的共同代持人（「股份轉
讓令」）。

天瑞（國際）控股有限公司在大法院判決授予股份轉讓令後，即向開曼群島上訴
法院（「上訴法院」）就該判決提起上訴。上訴法院已於2020年2月18日 (開曼群島時間 )

准許此項上訴并撤銷股份轉讓令。

本公司正考慮是否就上訴法院的判決進行上訴申請，并繼續對本公司認為濫用
程序且並無依據的清盤呈請作出有力抗辯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董事會
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，2020年2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即常張利先生及吳玲綾女士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
即張銘政先生、李建偉先生及許祐淵先生。


